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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前言 

過去有許多關於同性戀態度的跨國研究，這些研究顯示，在經濟程度與平均教育

程度較低、信仰較虔誠和有伊斯蘭教背景的地區的人民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較不友

善、不包容。不過，過去研究的對象集中在歐美以及中東國家，受儒家文化影響

的區域對同性戀的態度鮮少被討論。表一顯示儒家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較歐美、

中南美洲國家不友善，但較中東、印度、非洲國家友善。 

 

表一、各地區對同性戀態度的平均分數 

（1完全有道理 always justified～10 完全沒道理 never justified） 

（資料來源：2008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包含國家之名單見本文）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區如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屬於高經濟

發展的地區，而其他諸如中國、越南等等地區，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也不是最窮

的國家。另外，這些儒家文化中人民的宗教虔誠程度相較於其他地區的人民來說



十分低。因此，我們好奇為何擁有較高經濟發展、低信仰程度的儒家社會，對於

同性戀的態度會比歐美國家和中南美洲國家來得不友善呢？ 

本研究希望能夠解答究竟受儒家影響的地區的人與其他國家的人，對於同性

戀的態度是否顯著不同。我們使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第

五波的資料，去檢驗受儒家影響的地區是否在文化以及個人層面上，和其他國家

對同性戀的態度有顯著差別。 

 

理論架構與文獻回顧 

儒家文化的價值觀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通常是父系社會，他們服從權威，且非常重視家庭和公眾

社會（重視公眾社會體現在重視社會秩序、尋求社會共識上面）。相較之下，西

方文化較重視權利和個人主義。雖然目前為止沒有研究比較儒家國家與非儒家國

家對同性戀態度的不同，但是過去有研究處理儒家文化和對性相關議題的態度之

間的關係，並發現儒家文化與不認同同性戀、婚前性行為有關。 

 為了解釋儒家文化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我們聚焦以下四個儒家文化下的價值

觀，分別是順從與舉止合宜、傳統的性別角色、性行為的道德判斷（sexual 

morality）和家庭凝聚（重視光宗耀祖和完滿的家庭生活）。這些價值觀既是儒

家文化的一部份，也是和不認同同性戀有關的價值觀。 

首先，過去的研究指出較重視順從和傳統價值的人，會較偏好維持現狀、排

斥新的事物、不容易接受有非傳統思想或行為的人，且較容易反對同性戀。有些

研究認為儒家強調群體生活，因此會較重視順從和共識，不過仍沒有研究指出儒

家文化和非儒家文化對於順從和傳統價值的看法有何異同。因此，順從和傳統價

值和反對同性戀的關係可能存在於各個社會，不只是儒家社會。 

 第二，一般來說，抱持傳統的性別角色的價值觀的人較不認同同性戀，因為

同性戀挑戰了男女有既定社會角色和責任的傳統性別角色價值觀。儒家文化強調

男女性別角色的分工，不過這不是儒家文化特有的價值觀，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們都有著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觀。因此，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觀和不認同同性戀

之間的關係，可能存在於每個社會，而不是只有儒家文化的社會。 

 第三，同性戀議題同時也是在對性行為的道德判斷的範疇之內。通常來說，

對於性相關議題（例如性工作合法化）較為包容的人對同性戀者也會比較包容。

性工作在大多數受儒家影響的國家是違法的。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於婚前性行為也

持比較保守的態度。對性行為的道德判斷與對同性戀的態度之間的關係在儒家社

會下可能具有獨特性，但是也有可能在每個對性保守的社會，都有不認同同性戀

的態度。 

 最後，重視家庭完滿者通常比較不認同同性戀。對他們來說，同性戀者無法

生育孩子，因此家庭結構無法完整。儒家社會非常重視家庭，他們視家庭為每個

人扮演社會角色的重要基礎，因此儒家社會的離婚率相較歐美社會低許多。不過，

有可能只要是重視家庭完滿者就會傾向不認同同性戀，不論他是否在儒家社會。 

個人層次與結構層次的影響 

個人層次的影響指的是個人的價值觀形塑個人對事物的態度。當很多人擁有相似

的價值觀而且互動頻繁的時候，會形成一種集體的、文化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

力就是結構層次的影響。在這種結構層次的影響力之下，如果身在信仰虔誠且保

守的社會，即使個人不是信仰虔誠的人，也會被周遭環境影響，而持有較保守的

價值觀與態度。本文將研究是否存在一個結構層次的儒家文化，影響著個人對於

同性戀的態度。另外，本文也會研究是否順從、傳統性別角色、對性行為的道德

判斷、孝道、家庭凝聚等等與儒家文化相關的價值觀，可以解釋儒家社會與非儒

家社會對於同性戀態度的不同。 

亞洲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影響 

並非所有亞洲國家都被視為儒家社會，例如印尼、菲律賓等國的歷史分別受伊斯

蘭教和天主教影響深遠，並不被視為儒家社會。本研究希望了解同為亞洲國家，

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是否有儒家社會與非儒家社會的差異。 

佛教潛在的影響力 



儒家的價值觀與很多宗教信仰不相違悖，而許多儒家國家內有許多佛教信徒。很

有可能的是，因為佛教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較為彈性，佛教形塑了個人對於同性戀

較為包容的社會文化。本研究既然討論文化對於同性戀態度的影響，因此也應該

將佛教文化納入研究討論範圍當中。 

 

本文將針對以下六個問題進行研究： 

1. 那些價值觀可以解釋生活在儒家社會中的個人對於同性戀的不認同態度呢？ 

2. 這些價值觀與對同性戀的不認同是儒家社會獨有的，抑或是在各個社會中皆

存在的現象？ 

3. 是否存在不認同同性戀的結構層次的儒家文化呢？ 

4. 如果是，這樣的儒家文化影響是否存在其他非儒家社會的亞洲國家？ 

5. 較高比例的佛教徒是否影響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6. 儒家文化的影響是否可以被普遍社會價值觀所解釋？（如順從、傳統的性別

角色分工、對性行為的道德判斷和家庭凝聚等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第五波（2005-2007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的資料。除去本研究需要之變項中含遺漏質者後，該資料庫提供我們 47 個國家，

66,096 人的資料。其中，受儒家影響的國家包含：日本、南韓、中國、台灣和

越南。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我們使用問卷中「您認為同性戀有沒

有道理？（whether homosexuality can always be justified, never be justified, or 

something in between）」的題目，將 1定義為「完全沒有道理」，10 為「總是有道

理」。至於自變項，分為個人層次的自變項和國家層次的自變項。個人層次的自

變項的部分，我們聚焦在四個價值觀，分別是順從權威、傳統的性別角色、對性

行為的道德判斷和家庭凝聚。除此之外，個人層次的自變項另有以下自變項做為



控制變項：宗教信仰、年齡、性別、婚姻狀態、對家裡經濟狀況的滿足程度、教

育程度。國家層次的自變項中最主要的是「是否是儒家社會」，另外還有是否是

亞洲國家、佛教徒占全國的比例等等變項。六個文化價值觀也包含在國家層次的

自變項中，包含順從權威、舉止合宜的重要性、傳統性別角色、性工作是否有道

理、讓父母以你為榮的重要性和離婚是否有道理等等。最後，我們以標準化的

GDP 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是最後一個國家層次的自變項。各變項敘述性統計的

結果見表一。 

 本研究首先比較五個儒家社會（日本、南韓、中國、台灣和越南）和三個非

儒家國家（美國、澳洲和加拿大）的價值觀和對同性戀的態度，透過敘述性統計

和回歸分析，初步了解儒家與非儒家社會的價值觀與對同性戀態度的差異。之後，

因為 HLM 多階線性回歸可以有效將對同性戀態度的影響區分為個人與國家層次



的因素，所以筆者使用 generalized mixed models 和 HLM 多階線性回歸，研究 47

個國家個人層次與國家層次的各種變項對於同性戀態度的影響。 

 

研究發現與討論 

比較敘述性統計的結果，五個儒家社會（中國、越南、南韓、台灣和日本）和三

個非儒家國家（美國、加拿大、澳洲）在順從、使父母親驕傲、舉止合宜等等價

值觀上沒有不同，但是儒家社會較非儒家社會更不認同性工作和離婚。 

表三利用各國資料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順從這項價值觀無法解釋儒

家社會對同性戀的不認同態度，但是卻能解釋三個非儒家國家對同性戀的不認同。

至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則能夠解釋除了中國跟越南之外的六個國家對同性戀的不

認同。對於離婚的反對態度在全部八個國家都能解釋對同性戀的不認同態度。 

 

表四顯示 HLM 分析全部 47 個國家的個人層次、結構（國家）層次的變項對

於對同性戀態度的影響之結果。Model 1 顯示所有個人層次的價值觀（對順從、

舉止合宜、傳統性別角色、性工作、使父母驕傲、離婚等等的態度）都和對同性



戀的態度有關。其中，又以對性工作、對離婚的不認同跟對同性戀的不認同最相

關。Model 2、3、4 包含了對結構（國家）層次的觀察。GDP 解釋了社會間 70%

的差異，而儒家文化另外解釋了 4%。是否為亞洲國家並不影響對同性戀的態度。

有較多佛教徒的國家對同性戀的態度較為友善，且在有較高比例佛教徒的國家中

的伊斯蘭教徒也會比其他地區的伊斯蘭教徒來說，對同性戀者較為包容。 

 

 最後，我們研究儒家社會中個人和結構（國家）層次的變項對於對同性戀態

度的解釋力。表五只顯示結構（國家）層次的變項對於對同性戀態度的影響係數。

結果顯示順從、舉止合宜、傳統性別角色和使父母驕傲等價值觀在結構（國家）

層次上，對同性戀的態度沒有顯著關係。對性工作和對離婚的態度則對對同性戀

的態度有顯著影響，也就是說，該社會有越高比例的人不認同性工作，就會有越

高比例的人不認同同性戀；有越高比例的人不認同離婚，就有越高比例的人不認

同同性戀。不過，當這兩個變項同時加入回歸模型的時候，只有離婚態度對同性



戀態度有顯著影響，對性工作的態度對同性戀態度就沒有顯著影響了。回歸結果

顯示，對離婚的態度可以解釋約三成所謂的 “儒家效果”(Confucius society 

effect) (從表四模型四的 0.657 下降至表五模型七的 0.427)。 

 

以上研究顯示，亞洲國家與其他國家在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上沒有文化上的差

異，差異存在於儒家與非儒家社會之間。對儒家社會來說，順從、傳統的性別角

色、使父母驕傲等等價值對於對同性戀態度沒有顯著解釋力，有影響的是對於性

工作和離婚的態度。其中儒家社會對於離婚的負面看法事實上反映了他們對於維

持家庭完整的期待，因此，儒家社會的家庭觀可以部份解釋為何他們較不認同同

性戀。除了儒家文化之外，有較高佛教徒比例或是有較深厚的佛教文化的社會也

會對於對同性戀的態度有所影響。佛教文化對同性戀較為友善，因此佛教文化興

盛的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較為包容。 

本文是最早探討儒家與非儒家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的實證研究之一。由於儒

家社會占了全球約五分之一的人口，且其經濟影響力漸大，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本

研究對於了解這個區域的社會議題、人權議題有所貢獻。 

 


